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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不論該項職務是否為涉及公權力行使之公共事務。 

至於無法令職掌權限者，如機關工友或司機，縱服務於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亦不

認其為刑法上身分公務員，此觀之上開條文修正理由至明。本件質詢所指「實質影響力」，

係法院於個案上認定事實及解釋法律職權之行使，且係針對貪污治罪條例所定犯罪構成要件

中之「職務上」行為之「職務」範圍所為解釋，本部應予以尊重。 

二、本部就國立大學教授從事採購事務是否具刑法上授權公務員身分一事，業於 102 年 5 月 8 日以

法檢字第 102000904400 號函，促請最高法院儘速統一審理相關案件之見解，以期適用。 

（二十一）行政院函送陳委員根德就防制酒駕拒測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

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0 月 8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60437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4-1-47） 

陳委員就防制酒駕拒測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刑法第 185 條之 3 於本（102）年 6 月 11 日修正公布後，屢經媒體報導有駕駛人以拒絕酒測逃

避刑責之追究，為導正民眾誤解，行政院已於本年 6 月 17 日邀集法務部、交通部及內政部召

開防制酒駕拒測跨部會協商會議，並獲致結論如次： 

(一)汽車駕駛人拒絕接受酒精濃度測試，除應處 9 萬元罰鍰，並吊銷駕照 3 年不得再考領外

，其刑事責任部分仍依法論處。 

(二)要求內政部警政署針對是類案件，訂定移送法辦標準流程，通令全國員警遵照辦理；法

務部通函全國各地檢署儘速處理，嚴厲執行。 

二、內政部警政署業依前開結論，於本年 6 月 18 日函頒「取締酒駕拒測處理作業程序」，其內容

係依據刑事訴訟法規定訂定，除說明檢警協調聯繫作業處理程序及統一員警辦理酒駕拒測案

件處理流程外，同時要求各警察機關於執行取締酒駕、交通稽查等勤務時，應將該作業程序

列為勤前教育重點項目，以加強酒駕執法。該署並於同月 18 日及 19 日發布新聞稿及召開記

者會對外說明，並以簡訊方式將重大案例即時傳送各媒體，以擴大宣傳成效；同年月 26 日並

召開相關執法事宜會議，教導員警正確執法作為及處理程序，提升員警執法品質及技巧，俾

保障民眾權益。 

三、目前對駕駛人拒絕酒測，除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予以處罰外，警方均依「取締酒駕拒測處

理作業程序」，由執勤警員依個案判斷，如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 88 條準現行犯要件時，依法

逮捕，如有必要，則依法報請檢察官核發鑑定許可書送往醫療或檢驗機構採集血液鑑定酒精

濃度。查自本年 6 月 19 日至 9 月 15 日止，統計酒駕違規案件計 2 萬 3,193 件，移送法辦 1 萬

8,202 件，拒測案件計 563 件，平均拒測率 2.43%，與 6 月 13 日至 18 日酒駕違規案件 1,748

件，拒測案件 164 件，平均拒測率 9.38%相較，減少 6.95 個百分點，酒駕拒測件數已呈現下

降趨勢。另據內政部警政署統計資料顯示，本年 1 月至 8 月取締酒駕違規 7 萬 8,662 件，移送

法辦 3 萬 6,072 件，酒駕肇事死亡人數 165 人；與去（101）年同期相較，取締件數減少 8,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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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1.14%），酒駕死亡人數減少 89 人（-53.93%），顯見透過防制酒駕法令之修正，加重酒

後駕車處罰及執法機關擴大辦理取締酒駕大執法工作，已具防制成效。 

（二十二）行政院函送陳委員根德就防制酒駕拒測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

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0 月 8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60444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4-1-54） 

陳委員就防制酒駕拒測問題所提質詢，敬答復如下： 

本案與陳委員書面專案質詢關係文書編號 8-4-1-47 號相同，本院已於本（102）年 10 月 8 日

以院臺專字第 1020060437 號函答復。 

（二十三）行政院函送賴委員士葆就以房養老試辦方案問題所提質詢之書

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0 月 8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62786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4-3-106） 

賴委員就以房養老試辦方案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衛生福利部查復如下： 

一、以房養老試辦方案之規劃係為協助弱勢老人將其不動產轉化按月領取之現金，提供老人經濟保

障多一項選擇。考量本方案是一項創新，國內尚缺乏實務經驗，且涉及老人私有財產之權利

，爰方案申請條件訂定較為嚴謹，待累積一定實務經驗後，再擴大參加對象。 

二、試辦方案之申請資格僅就國內設有戶籍、法定繼承人及抵押物所有權及用途等條件加以規範，

未針對領有相關津貼或補助之老人予以限制，但以未領取政府相關救助、津貼、給付、未接

受政府全額補助收容安置、未曾向他人借貸金錢或其他代替物者為優先。是以，如老人已領

取其他補助或津貼，若符合申請條件並有意願申請，仍可參加本方案，並不會影響老人現有

社會福利的權益。 

三、有關建議放寬法定繼承人條件，要求法定繼承人簽定願意拋棄繼承一節，考量民法親屬繼承關

係變動樣態多且複雜，倘取消「無法定繼承人」之條件，涉及整體政策及經費支出等，牽涉

層面甚廣；又依民法規定，繼承因被繼承人死亡而開始，繼承之拋棄，溯及於繼承開始時發

生效力，被繼承人未死亡時，自無拋棄繼承權之可能，法院亦不予受理。另建議申請人倘提

早離世，房子抵押餘款留給申請人法定繼承人及放寬不動產價值限制一節，基於試辦方案以

政府財源作為支應，放寬條件恐有違該方案資金具自償性之設計，且不符照顧弱勢老人之目

的。 

四、考量試辦方案甫於今年創新推動，老人對於「以房養老」制度的瞭解與接受程度可能較為有限

，需要更多時間熟悉，才能進一步決定是否提出申請，本部已於 102 年 8 月 22 日第 2 次公告

受理申請至 102 年 9 月 30 日，並函請地方政府就可能符合申請資格之老人進行訪視。至有關

申請人資格條件，因涉及整體資源配置、財務需求，業請專家學者針對放寬法定繼承人進行


